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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

楼107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通讯方式送达。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江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公司将董事会席位由5名增加至7名，现董事会拟提名卢小

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予以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公司将董事会席位由5名增加至7名，现董事会拟提名俞国

燕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予以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席位由5名增加至7名，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架构，提升决策科学性与治理效能，公司拟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暨调整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5年6月3日在公司B区办公楼107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林股份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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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1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833,9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38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江林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汤鸿雁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5,263 99.9249 74,240 0.0708 4,480 0.004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5,263 99.9249 74,240 0.0708 4,480 0.00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1,863 99.9217 77,640 0.0741 4,480 0.004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1,363 99.9212 78,140 0.0745 4,480 0.004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0,123 99.9200 79,380 0.0757 4,480 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7,063 99.9266 71,240 0.0680 5,680 0.00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34,363 99.9050 93,040 0.0887 6,580 0.006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8,463 99.9184 81,040 0.0773 4,480 0.0043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和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5,263 99.9249 74,240 0.0708 4,480 0.0043

9.02议案名称：《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4,963 99.9151 84,540 0.0806 4,480 0.0043

9.03、议案名称：《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46,763 99.9168 82,740 0.0789 4,480 0.0043

9.04、议案名称：《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0,663 99.9205 77,640 0.0740 5,680 0.005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79,623 97.9473 97,240 1.9127 7,120 0.14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27,723 99.8986 99,140 0.0945 7,120 0.0069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54,063 99.9238 74,240 0.0708 5,680 0.00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0,123 98.3505% 79,380 1.5614% 4,480 0.0881%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4,984,363 98.0405% 93,040 1.8301% 6,580 0.1294%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998,463 98.3179% 81,040 1.5940% 4,480 0.0881%

10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

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4,979,623 97.9473% 97,240 1.9127% 7,120 0.1400%

11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的议案》

4,977,723 97.9099% 99,140 1.9500% 7,120 0.1400%

12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5,004,063 98.4280% 74,240 1.4603% 5,680 0.11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议案9.01、议案9.02、议案9.0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与上述议案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袁晟、吴锦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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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107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日

至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卢小英 √

2.00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2.01 俞国燕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

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即“一键通” ），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

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

//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61 恒林股份 2025/5/27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 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

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股东也

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电话方式进行预登记。 本次股东会授权委托书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二） 出席回复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25年5月29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通过专人递送或邮寄等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未能在以上截止日期前提交回执并不影响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出席会议。

（三） 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2025年6月3日13:30-14:00，14:0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四） 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会议室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2）5227673

电子邮箱：hlgf@zjhenglin.com

联系地址：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5楼

邮政编码：313300

六、其他事项

会议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卢小英

2.00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俞国燕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

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

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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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暨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一、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卢小英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卢小英：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2022年加入公司，曾任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经营部总经

理，国际业务发展中心总监，国际业务营销总监。 历任公司沙发事业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沙发事业部总经理。

卢小英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卢小英女士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卢小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

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卢小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200股。

二、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俞国燕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俞国燕女士：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共党员。 2019年8月至2021年8月，任杭州电魂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任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2024年2月至今，任杭州慧视传

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国燕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俞国燕女士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查询，俞国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

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国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架构，提升决策科学性与治理效能，公司拟对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相应调整。 此次调整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审计委员会委员：徐放（主任委员）、徐笑波、卢小英；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王江林（主任委员）、朱勇、卢小英、张赟辉、徐放；

提名委员会委员：俞国燕（主任委员）、徐笑波、王江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徐笑波（主任委员）、俞国燕、张赟辉。

上述调整将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后生效。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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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奇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20名，代表股份248,675,95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0.5133%。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419名，代表股份53,352,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0.8374%。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名，代表股份数为211,536,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96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16,213,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93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1人，代表股份37,139,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41%；其

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1人，代表股份37,139,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41%。

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目前存续的第五期、第

七期、第八期、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均放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对应的

表决权，故第五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享有表决权。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48,115,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8％；反对284,6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4％；弃权275,3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92,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04％；反对28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4％；弃权275,39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62％。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48,114,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4％；反对286,0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弃权274,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91,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85％；反对286,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1％；弃权274,99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5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48,115,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6％；反对285,5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274,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91,8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95％；反对285,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1％；弃权274,99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54％。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48,117,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4％；反对223,0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7％；弃权335,5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93,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30％；反对223,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0％；弃权335,5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248,202,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6％；反对197,5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弃权275,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878,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4％；反对197,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3％；弃权275,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3％。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248,116,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1％；反对286,3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272,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92,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16％；反对28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7％；弃权272,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7％。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48,013,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7％；反对320,3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弃权341,9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690,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87％；反对320,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4％；弃权341,964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7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10％。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248,10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5％；反对301,96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4％；弃权273,6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776,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10％；反对301,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0％；弃权273,6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245,25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35％；反对3,128,23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0％；弃权294,7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9,929,3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842％；反对3,12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34％；弃权294,

75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5％。

（十）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47,997,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0％；反对277,16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401,68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673,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6％；反对27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5％；弃权401,68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48,108,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279,10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弃权288,28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2,784,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5％；

反对27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1％；弃权288,28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1,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梁翔蓝律师、 赵伯晓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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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路2049弄16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259,7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259,7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15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155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985,0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军擎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1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5,304 99.4244 113,079 0.3034 101,368 0.2722

2、议案2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5,304 99.4244 113,079 0.3034 101,368 0.2722

3、议案3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4,804 99.4231 113,579 0.3048 101,368 0.2721

4、议案4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4,804 99.4231 113,579 0.3048 101,368 0.2721

5、议案5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36,804 99.4016 121,579 0.3263 101,368 0.2721

6、议案6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6,980 75.7954 133,979 13.7792 101,368 10.4254

7、议案7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24,404 99.3683 133,979 0.3595 101,368 0.2722

8、议案8.01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37,304 99.4029 121,079 0.3249 101,368 0.2722

9、议案8.02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36,804 99.4016 121,579 0.3263 101,368 0.2721

10、议案8.03名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5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5,304 99.4244 113,079 0.3034 101,368 0.2722

11、议案9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5,304 99.4244 113,079 0.3034 101,368 0.2722

12、议案10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44,804 99.4231 113,579 0.3048 101,368 0.272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5,474,3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62,430 87.5126 121,579 6.8097 101,368 5.677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52,072 68.9521 21,579 28.5742 1,868 2.473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510,358 88.3323 100,000 5.8484 99,500 5.819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562,430 87.5126 121,579 6.8097 101,368 5.6777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

津贴方案的议案》

736,980 75.7954 133,979 13.7792 101,368 10.4254

10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570,430 87.9606 113,579 6.3616 101,368 5.67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军擎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爱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董事兼副总经理周华、董事陈勇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益友天元（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国律师、周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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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园区红兴三路9号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中平先生主持。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下同）共60人，代表股份86,119,52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3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5,989,2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32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130,2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5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7人，代表股份6,599,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2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6,469,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15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代表股份130,2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05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上海

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8,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8,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8%；反对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2%；反对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6%；反对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4,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1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4,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8%；反对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1%； 反对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2%；反对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0,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9%；反对1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0,3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9%； 反对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3,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反对1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0%； 反对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0%；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0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俞挺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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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431,9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251

注：其中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总数64,296,99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26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聘请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长姜烨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总裁张小玮先生、财务总监尹志波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勇先生均为公司董事，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82,052 99.8823 249,640 0.1175 300 0.000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82,052 99.8823 249,640 0.1175 300 0.000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82,052 99.8823 249,640 0.1175 300 0.0002

4.议案名称：《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82,052 99.8823 249,640 0.1175 300 0.000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82,052 99.8823 249,640 0.1175 300 0.0002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14,052 99.9915 17,640 0.0083 3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414,052 99.9915 17,640 0.0083 3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66,652 99.8750 250,640 0.1179 14,700 0.007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398,152 99.9840 18,640 0.0087 15,200 0.007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26,391 73.5418 56,200,601 26.4558 5,000 0.002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996,491 73.4336 56,432,601 26.5650 2,900 0.001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336,452 99.9550 17,640 0.0083 77,900 0.03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152,305,182 99.8361 249,640 0.1636 300 0.0003

6 《2024年年度报告》 152,537,182 99.9882 17,640 0.0115 300 0.0003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152,537,182 99.9882 17,640 0.0115 300 0.0003

8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议案》

152,289,782 99.8260 250,640 0.1642 14,700 0.0098

9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152,521,282 99.9778 18,640 0.0122 15,200 0.0100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152,531,482 99.9845 18,640 0.0122 5,000 0.0033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52,301,582 99.8338 250,640 0.1642 2,900 0.0020

1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5

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152,459,582 99.9373 17,640 0.0115 77,900 0.0512

注：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姚芳媛为公司5%以下股东，但因其与控股股东为一致行动关系，故

其投票未计入公司5%以下股东的表决结果中。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会议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还分别听取了三位独立董事2024年度职述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皆军、韦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